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辰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县经济开发区金汤路 166 号

评价报告名称 辰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辰航铝业有限公司始建于2013年，由上海辰航幕墙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成立，并于2019年2月15日经庐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同

意更名为“辰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经济开发区

金汤路166号，是一家集研究、设计开发、制造、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专业生产铝单板幕墙及铝蜂窝板的高新科技企业。

现场调查人 卢康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 月 19 日

采样人员 龚传成、李逍遥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1 月 20 日-22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琪、盛佳丽、宋梅玲、

孙闪闪
检测时间 2022 年 1 月 21 日-23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方培明

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职业病危害综合=A+B+C+D+E+F*H=30+50+10+0+60+22=172>60

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同时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

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 C制造业中—C3311

金属结构制造业，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

（一）工程技术措施

1、建议用人单位针对蜂窝间涂胶台设置局部集气罩，收集的有毒有害气

体经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后室外排放；

2、对噪声超标的转塔冲、打磨岗位检查减振基座及缓冲垫，对已出现异

常的设备及时停用和维修，减少因松动导致的噪声超标问题；将组装区与

打磨区分开布置进行建筑隔声，避免高噪作业场所对低噪声/非噪声作业

场所的不利影响。

3、建议用人单位针对前处理脱脂区、调漆间、补漆作业场所增设应急洗

眼器，冲淋洗眼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冲淋、洗眼设施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的工作地点，其服务半径应

小于 15m;

②.冲淋、洗眼设施应保证连续供水;

③.应有清晰的标识，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保养维护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针对焊接岗位配备防尘性能满足实际需要的防尘口罩（如：

保为康 3100 高效防颗粒物呼吸器+KN95 滤芯）。

2、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放、

领用台帐并存档（特别是产生粉尘量较大的打磨岗位）；持续加强个人防

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

存档。

3、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工

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品佩



戴情况。

4、用人单位应加强对厂房作业现场卫生清扫，及清扫人员的个人防护用

品配发、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

（三）组织管理

1、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及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工作且培

训合格；

2、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在高温危害因

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用人单位应于高温季节（每年 7-9 月）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

检测。

3、随着该项目的运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4、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

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劳动者职

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5、用人单位应组织安排车间卫生清洁工作，重点对易产生粉尘的打磨间

落实车间清扫制度，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清

扫情况。

（四）职业健康监护

1、今后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和《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在

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与实际接触项目相符，且检查人数不

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

2、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信息内容。

3、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应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并保存、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

周期；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

理工作。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2.5.14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现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

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经专家组长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